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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預防走失手鍊」申請表 

（請詳填框線內資料） 

姓   名 王大同 身分證字號 A100111222 手鍊編號： 

出生年月日 600606 障別／等級 肢/重或第一類/重 婚姻狀況：已婚 

罹患疾病 失智 血    型： 

申請人 
戶籍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路 111 巷 11 弄 1 號 

申請人 
居住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自強里自強路 1 巷 2 弄 3 號 4 樓 

經濟狀況 
□一般戶 □一款低收入戶 □二款低收入戶 □三款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生活津貼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王一同  聯絡電話：  0911222333      與配戴人關係：兄弟 

其他聯絡人 姓名：  王二同  聯絡電話： 0911333444      與配戴人關係：兄弟 

其他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與配戴人關係： 

緊急聯絡人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自強里自強路 1 巷 2 弄 3 號 4 樓 

特 

 

徵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頭髮： □捲  □禿  □平頭  □直  □長  □短 

髮色： □黑  □白  □花（灰白）  □黃褐 

駝背： □是  □否 

口音：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  □外省  □國語 

臉部特徵： □疤痕（位置   ）  □痣（位置   ） 

身上特徵： □疤痕（位置   ）  □痣（位置   ） 

備註：實際居住本市患有智障、自閉症、精神病及失智症等身心障礙者或 65 歲

以上有走失之虞者，皆可免費提出申請。 

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身份證影本。 

三、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正反面影本（若老人無身心障礙手冊者免附）。 

四、 家屬除外，受委託申請者請填委託書。 

申請人簽名蓋章 
王大同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核發地點： 

請申請人填寫 

紅色部分 

審核人員勾選 

審核人員填寫 
申請人填寫 

審核人員勾選 

審核人員填寫 

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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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區域中心別 服務鄉鎮市別 地址 電話 

本府 本市 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樓 

29603456 

本府聯合服務中心 本市 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1樓 

29603456 

文山區聯合服務中心 新店、深坑、石碇、坪林、

鳥來 

新店區北新路 3段 198號

1樓 

89114788 

七星區聯合服務中心 汐止、瑞芳、貢寮、平溪、

雙溪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8

號 1樓(汐止市公所 1樓) 

26411111 

北海岸區聯合服務中心 淡水、八里、三芝、石門、

金山、萬里 

淡水區中山路 158號 2樓

(位於淡水衛生所 2樓) 

26213900 

板橋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板橋 板橋區中正路 10號 2樓 29696161 

雙和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中和、永和 中和區南山路 236號 9樓 86688826 

三重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三重 三重區溪尾街 73號 3樓 29826255 

蘆洲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蘆洲、八里 蘆洲區集賢路 245號 6樓 22891300 

土城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樹林、土城、 土城區中正路 18號 5樓 22656069 

文山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新店、深坑、石碇、坪林、

鳥來 

新店區中正路 263巷 16

號 5樓 

29111819 

北海岸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淡水、三芝、石門、金山、

萬里 

淡水區沙崙路 300號 28058532 

新泰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新莊、林口、五股、泰山 新莊區福營路 277號 4樓 29067980 

七星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汐止、雙溪、瑞芳、貢寮、

平溪 

汐止區新台五路 1段 268

號 7樓 

26470855 

三鶯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三峽、鶯歌 鶯歌區建國路 122號 4樓

之 3 

86781066 

申請案編碼：090310，公告期限：原則隨到隨辦(通訊辦理則為 7天) 

申請案編碼：5072058，公告期限：原則隨到隨辦(通訊辦理則為 7天) 


